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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喜樹萬皇宮龜醮」

民俗審議前說明會 會議紀錄

一、 時間：109 年 12 月 10 日(星期四)下午 19 時 00 分

二、 地點：臺南市南區喜樹萬皇宮

三、 主持人：張執中組長

四、 出席委員：戴文鋒委員

五、 出席者:（詳簽到表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蔡栢傑 

六、 案由：

本民俗於106年提報、文資處依據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第91條暨《民俗

登錄認定及廢止審查辦法》第5條規定，於107年10月03日辦理文化資產

現場訪查，訪查委員建議送民俗審議會進行審議。爰依據前開辦法，召

開今日之說明會。

七、 會議紀錄：

◎張執中組長：感謝主委、鄉親、道長、南區區公所鄭課長、喜樹國小

黃校長及戴文鋒委員之參與。本次說明會目的在於向審查項目關係人公

開說明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中有關「民俗」之審議相關事項，並確認審

查項目名稱，與保存者之代表性、適宜性，能為出席之關係人所認可。

◎蔡忠壽主委：感謝文資處召開此次會議，感謝委員、課長、道長等人

出席。喜樹萬皇宮龜醮數年前提報，承文資處啟動訪查，並進行相關的

紀錄及調查，今日終走到這一步，代表廟方表達謝意。

◎戴文鋒委員：本民俗於107年進行現場訪視，其內涵與傳說具獨特性，

民間參與度也高，如今再經文資處委託簡炯仁老師進行調查研究，找出

文獻資料支持，證明本民俗至少已存在百年以上，至今廟方皆自主辦理

而未中斷，彌足珍貴，值得加以保存與推廣。

◎南區區公所人文課鄭淑花課長：喜樹萬皇宮龜醮不僅是地方的傳說，

更是具體的儀式，民眾熱心參與，能表現出社區的凝聚力，是本區域珍

貴且重要的民俗，公所全力支持本次文資審議。

◎喜樹國小黃懷慧校長：喜樹龜醮是喜樹在地重要的民俗，廟方與學校

間關係緊密，喜樹國小也深度與該民俗結合，針對不同年級設計相關的

課程，更一起進行繪本的編製。由衷希望本次民俗審議能順利。

◎蔡栢傑組員：說明文化資產相關法規與登錄現況，以及審議會之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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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審議進行方式、本案提報至審議流程、廟方應準備之事項。

◎張執中組長：詢問所有與會人士，是否贊成以「喜樹萬皇宮龜醮」為

送審議之民俗名稱，以「萬皇宮」為保存團體？─全場與會人士舉手表

示通過，無異議。

八、 決議：本民俗以「喜樹萬皇宮龜醮」為送審議名稱，並以「萬皇宮」

為保存者，提送臺南市民俗審議會辦理審議。

九、 散會時間：下午 20 時 00 分


